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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三政复决字〔2023〕27号

申请人：马某甲、马某乙、马某丙。

被申请人：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法定代表人：吴波，局长。

第三人：三门峡市 X厂。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 X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于

2023年 3月 1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与第三人是隔墙邻居，1994年第三人称

他的土地证丢失，在补办该证时把我们家用了 58年的土地划到

了第三人的图纸里，我们于 2023年 2月 26日得知，我们住的房

子合情不合法，不合法就是 X厂有土地证，我们于 2023年 3月

3日见到了 X号土地证。一、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属于申请

人。申请人的父亲是马某丁，1957年三门峡建设黄河大坝，市

移民委员会把我们移民到三门峡市 X镇 X街 X号居住。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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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5日，市移民委员会给我父亲马某丁颁发移民房屋所有证

三移字第 X号，与 X厂是隔壁，我们家在此居住至今。后于 1982

年 6月 17日又购买了与我们相邻的 X镇供销社的油毛毡房，购

买时供销社出具的字据显示南至 X厂，北至马某戊的房子，共

有三丈伍长。协议书盖有三门峡市供销社的公章和收款收据，由

于家庭人口多太拥挤，先后又购买了耿某等人的房子。1983年

11月 29日X厂盖房时与我家因界墙发生纠纷后签订了协议书一

份。1987年三门峡市综合治理办公室要求将临街的房子盖成楼

房，1987年 10月 13日综治办对我家房子进行登记后，同意我

们四家一起自建，四家房产面积分别是马某丁 X平方，马某丙 X

平方，马某己 X平方，马某甲 X平方，四家系父子、兄弟关系，

1989年楼房建好后，我们就在这里居住至今，并于 1993年 12

月 10日取得了房屋产权证书“三湖字第 X号”。盖楼时，我家

与 X厂的老界墙没有动，还是各自独立的院落，楼房盖好后，X

厂在我家楼的南边盖楼时把我家院落与 X厂院落中间的老界墙

损坏了，我们在别人的说和下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是 X

厂盖楼时的墙不能越过原来的老界墙，原来老界墙与我家楼房墙

的距离是 1.2米，最低要留够 1.2米，该协议有 X厂盖的公章，

有 X厂法定代表人沈某的签名和按的手印，沈某就是办 X厂 X

号土地证的法定代表人。2020年 11月 30日，被申请人向三门

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作出三自然资函(2020)228号《关于 X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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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关情况的说明》明确答复法院，经该局初步调查马某丙所反

映事项基本属实，X厂登记宗地范围内约有 X平方米的土地属

于马某丙等人所有。二、2021年 3月 4日，被申请人又向 X厂

出具了《关于 X厂土地有关情况的说明》，该情况说明仅根据

《关于解决某综合治理工程孟某、马某丁拆迁遗留问题的会议纪

要》作出了 X号土地证，载明的土地使用现状未变化，证书记

载内容未发生变更，该情况说明不合法、无效，应予撤销。根据

1989年 11月 18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的《土地登记规则》第

十二条、1995年 12月 28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登记规则》(1995)

国土（法）字第 184号第十条、2008年国土资源部令第 40号《土

地登记办法》第九条规定可以看出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和地上附着

物权属证明是办证的必需材料，第三人在申请登记 X号土地证

时既没有提交我这块地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和房屋的权属证明，

也没有提交这块地上房屋权属证明，就不应该给其登记，不应该

把我这块地划到第三人的图纸里。1989年 11月 18日《土地登

记规则》第七条初始土地登记程序：二、地基调查，三、权属审

核，地基调查要求申请登记的土地相邻人共同指认界址并签名确

认，土地局给第三人办证时四邻都不知道，更没有让四邻签名确

认。综上，第三人的 X土地证，是在没有任何法定依据，违反

国家明文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把我们家使用的土地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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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人图纸里的违法行为，请求撤销 X号土地证，把我们家

使用的土地从第三人的地图中划出来。

被申请人称：1994年 8月 10日，第三人申报为其位于 X镇

X 巷 X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登记，被申请人（原三门

峡市土地管理局）受理申报，按照初始登记程序开展土地使用权

登记工作。依据第三人现场指界，经指界人签字认可后，填写《地

籍调查表》，手工绘制宗地图，计算宗地面积，经初审、审核后

上报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审批，给予登记并颁发证书，证书号 X

号。2000 年，第三人土地证书遗失，申请补发，补发土地证 X

号。根据《土地登记准则》(1989年 11月 18日国家土地管理局

发布)第七条“初始土地登记程序。1.申报；2.地籍调查；3.权属

审核；4.注册登记；5.颁发土地证书”之规定，1994年，被申请

人（原三门峡市土地管理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完成土地初

始登记，向第三人颁发土地证书。马某丁（申请人父亲）持有的

房屋所有权证落宗在 X厂宗地范围内一事，主要原因：一是 2015

年 3月 1日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前，土地和房产分别由原土地局

和原房管局进行登记；二是 1994 年 8月，X厂申请土地使用权

登记时，现场指界将该栋楼房所占土地指界认定为第三人使用范

围。综上所述，答复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行政行为，程

序合法，请求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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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称：一、马某丙的行政复议已过复议时效，应当予以

驳回。马某丙对 X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提出行政复议，1990

年，政府对其父亲马某丁的老房子进行拆迁，当时对其也进行了

安置，将他的土地使用证变更为第三人，马某丁应当是知情的，

也没有提出异议。再者 2005 年湖滨区法院就对该房产进行了执

行，马某丁也没有提出异议，距今已经数十年了，马某丙作为继

承人再来提出行政复议，早已经超过时效。依据《行政复议法》

第九条，申请复议的期限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

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

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

的除外。马某丙至少在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的生效判决 X 号

（2022年 11 月 21日)前就知晓该文件，并对该文件进行质证，

故马某丙在 2023年 3月申请行政复议，已过 60日的复议期限，

应当驳回。二、马某丙恶意侵犯他人财产，依据法院生效判决 X

号，至今未搬出其不享有所有权的房屋，涉嫌寻衅滋事。三门峡

市湖滨区法院的生效判决 X号已经认定，马某丙仅享有 4 号楼

中单元首层 X 平方米的房屋，即 X 号房产证所载的房屋，4 号

楼所在位置的土地登记为 X厂所有，4号楼从南往北数第一、第

二单元除第二单元首层（中间单元首层)房屋之外的其他房屋，

马某丙不享有所有权，但马某丙仍占据其不享有所有权的房屋，

并多次非法上访，闹事，企图通过非法手段恶性侵犯第三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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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涉嫌寻衅滋事。三、马某丙涉嫌伪造证据提起民事诉讼，涉

嫌虚假诉讼罪。马某丙在 X号生效判决中，主张 4 号楼从南往

北数第一、二单元房屋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因为这些房屋是其

父马某丁自建房屋，归其父马某丁所有，为证明上述主张，其伪

造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向法院提供，该自建房证据也与其父 1993

年 12 月 10 日交给某房地产的 X平方米商品房购房款 X元相互

矛盾，可见，马某丙为了达到占有房屋的目的，恶意伪造了相关

自建房的证据，涉嫌虚假诉讼罪。综上，申请人马某丙的行政复

议已过时效，且伪造证据恶意侵犯他人财产，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望复议机关在查清事实基础上，把有关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

理，保护第三人合法的财产权益。

经查：被申请人提交的第三人土地登记册显示，1994年 8

月 10日，第三人申报为其位于 X镇 X巷 X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进行登记，被申请人（原三门峡市土地管理局）受理申报，按照

初始登记程序开展土地使用权登记工作，完成初始登记后向第三

人颁发土地证书，证书号 X号。2000年，第三人以土地证书遗

失申请补发，被申请人为第三人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证书 X

号。申请人三人为兄弟姐妹关系，申请人认为 X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的附图中包含了申请人家的土地，应撤销案涉国有土地使用

证，将该部分土地从其中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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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查，因案外人张某与本案申请人马某丙、第三人之间的民

事执行纠纷，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于 2021年 9月 7日作出

民事判决，后经重审后最终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年 3

月 6日作出 X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可以反映出本行政复议

案件产生的大致经过，其中查明和认定的部分内容如下：因案外

人张某与第三人 X厂债权债务纠纷，2020年 6月 29日，张某与

X厂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将位于 X镇 X街的 12间房屋及 1

间门面房归张某所有，X厂欠张某的相关本金及利息灭失。2020

年 9月 21日，湖滨法院作出查封公告，责令被执行人迁出上述

房屋。马某丙以公告查封的房屋归其所有为由，向湖滨法院提出

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位于 X镇 X街路西侧四层楼房从南往北

数第一、二单元所有房屋的执行。湖滨法院经重审，判决准许执

行位于湖滨区 X镇 X街路西侧 X厂楼北侧的 4号楼，从南往北

数第一、第二单元除第二单元首层（中间单元首层）X平方米房

屋之外的房屋。X号民事判决书中还记载：2000年 9月 10日三

门峡市土地管理局向 X厂颁发的 X号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坐落

X街，地号 X，图号 X，用途工业，使用权类型划拨，使用权面

积 X平方米，4号楼位于该宗土地上。马某丙在重审中重申了原

审中的证据，又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目的是 1994年 12月 28日

向 X厂颁发的土地证和补发的 X号土地证登记错误，包含了马

某丙等人的房屋土地面积。至于马某丙主张 X号土地证面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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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其中包含了马某丙等人的房屋面积等，如有异议，应通

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

本机关认为：一、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已超过行政复议法

规定的申请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

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60 日内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 60 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

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

日起计算”。从以上法律规定来看，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为自知

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的 60日内。本案中，从上述查明的案件

事实以及第三人提交的湖滨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3日、2021

年 4月 8日、2022年 3月 22日的三份民事案件的庭审和质证笔

录显示，申请人在明显早于法定 60日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前就

已知道案涉 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申请人称其于 2023年 3月 3

日才见到案涉 X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其所述明显不实，与客观

实际不符。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已超过 20 年的最长申请

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

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

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

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诉讼对不动产之诉的最长起诉期限

为 20 年，虽然行政复议未规定最长申请期限，但是，基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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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与行政复议之间的衔接关系和稳定行政法律关系的需要，因

不动产申请行政复议的，参考上述法律规定，即便申请人自始不

知道案涉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也已超过 20年

的申请期限。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八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

予以受理：（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第四十八条一款第

（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

政复议申请：（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

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本案中，如上

所述，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该申

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和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 年 5 月 12 日


